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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2 月 10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為配合「桃竹苗大矽谷」三個區塊後續推動產業開發及 

可行性評估作業，請農業處提前啟動特定農業區實際耕 

作情形、農業產值及灌溉系統影響之盤點與分析，並同 

步研擬農地調整與農民輔導配套措施，提供工商處作為 

後續可行性評估及報行政院重大建設計畫之重要依據。 

 主席裁示： 

1. 請農業處與工商處詳細研議。 

2. 2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二) 鑑於寒假期間學生使用 YouBike 微笑單車頻率較低，而 

農曆春節期間各遊憩景點旅運使用需求可能大幅增加， 

請交工處視情況適時調度相關車輛至各主要遊憩景點及 

其周邊地區，以提升整體使用率與服務效能，發揮公共 

運輸之最大效益。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最近有許多長輩反映希望能比照其他縣市由政府負擔 65 

 歲健保費，因苗栗財政條件較為吃緊，但為順應鄉親需 

 求，請社會處先行了解本縣 80 歲以上及 65 歲至 79 歲一 

 年所需費用多寡，再就現有資源評估相關措施及可行性。 

 主席裁示：今(115)年 7 月起開始實施。 

(四) 由於目前苗栗市、銅鑼鄉及苑裡鎮已設有公立長照中心 

，而依議員選區六區劃分區域仍尚未設置，為均衡資源 

配置，請地政處協助尋覓 3處適當用地，規劃興建環境 

整潔、衛生完善之安養機構；後續可依各地人口數與可 

設置床位規模，由各公所提報需求，並以清寒弱勢長者 

為優先入住對象，同時，協請本縣兩位立法委員向中央 

爭取相關經費與資源，若順利覓得合適土地，將啟動後 

續規劃與推動作業。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 

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各單位營建工程若有土石方去向問題，請水利處協助。 



2. 餘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無)。 

參、 意見交換(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經過春節九天年假的休養生息，全體同仁應迅速回歸工 

   作崗位，積極任事，面對縣民期待與施政挑戰，各局處務 

   必盤點年度重點計畫，掌握執行進度，加強橫向協調，確 

   保政策落實有感，全力為縣民打拚，持續提升縣政服務品 

   質。 

二、 近來民眾反映竹南鎮路邊停車身心障礙停車優惠措施與 

   苗栗市、頭份市規定不一致，衍生使用上混淆情形，為維 

   護身障朋友權益及簡化使用規則，並使本縣各行政區優惠 

   措施標準一致，請交工處研議修正及同步檢視相關收費系 

   統及委外廠商配套措施，以提升政策透明度與便民性 

三、 各國中小學本週已正式開學，請教育處督促各校加強校園 

環境清潔、設備維護、學校午餐等各項教學工作，確保教 

學環境整潔安全，提供師生安心、優質的學習空間。 

伍、 散會：上午 8時 30 分。                                             


